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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据新版 CNAS-CC170:2024和 CNAS-SC170:2024认可规范实施

ISMS领域认证的通知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 2024 年 3 月发布 ISO/IEC 27006-1:2024《信息安全、网

络安全和隐私保护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和认证机构认证机构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

该标准替代了 ISO/IEC 27006:2015 及其相应的修改单，提出了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MS）认证机构的要求。针对 ISO/IEC 27006 标准换版，国际认可论坛（IAF）于

2024 年 5 月发布强制性文件 IAF MD29:2024《ISO/IEC 27006-1:2024 转换要求》（第 1

版），规定了本次标准换版的转换过渡期截止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为落实 IAF 的相关转换实施要求，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发布实施了 CNAS-CC170:2024《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等同

采用 ISO/IEC 27006-1:2024）；此外 CNAS 根据 CNAS-CC170:2024 以及 ISMS 认可经

验总结，修订并发布了 CNAS-SC170:2024《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方案》（上

述修订后的认可规范文件以下简称“新版认可规范”，其替代的认可规范文件以下简称

“旧版认可规范”）。与此同时，CNAS 发布并实施 CNAS-EC-070:2024《关于 CNAS-

CC170 和 CNAS-SC170 认可规范换版的转换说明》，并以此为依据开展新版认可规范

的转换工作。 

新版认可规范的调整内容不涉及 I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依据变化，因此本次转换

工作不涉及获证组织认证证书的转换。新版认可规范对审核时间确定的要求发生变化，

其可能导致现场审核人日、合同要求、审核方案、认证费用等方面的变化，为确保获

证组织顺利完成本次转换工作，本中心对转换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转换期限 

本次新版认可规范换版的转换过渡期截止至2026年3月31日。自2025年4月1日起，

本中心开始按照新版认可规范要求受理ISMS领域的认证申请（包括初审和再认证），同

时停止依据旧版认可规范要求受理认证申请；对于按旧版认可规范实施认证管理活动

的获证组织，本中心将结合最近一次审核活动（包括监督审核、再认证、专项审核）实

施转换。 

自2025年4月1日起，本中心将不再安排依据旧版认可规范实施的审核活动。截止

到2026年3月31日未完成转换的依据旧版认可规范认证证书中心将予以暂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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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依据新版认可规范开展认证活动的安排 

自2025年4月1日起，本中心开始按照新版认可规范要求受理ISMS领域的认证申请

（包括初审和再认证），停止依据旧版规范要求受理认证申请，同时不再安排依据旧版

规范实施的审核活动。 

自2025年4月1日起，本中心相关部门开始按照新版认可规范的相关要求，开展

ISMS认证领域的认证申请评审、审核策划与实施、认证决定、授予认证等认证管理活

动。 

三、过渡期内对按旧版规范开展认证活动的转换安排 

1、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本中心停止依据旧版认可规范要求受理 ISMS 领域的

认证申请。 

2、对于过渡期内按旧版认可规范实施认证管理活动的获证组织，本中心将结合最

近一次审核活动（包括监督审核、再认证、专项审核）实施转换。 

3、对于结合再认证转换的 ISMS 领域获证组织，本中心将依据修订后的体系文件

要求进行合同评审，并与获证组织就认证费用进行重新确认，需要时签订新的认证合

同。 

4、对于结合监督审核转换的 ISMS 领域获证组织，本中心仍按原认证周期的监督

审核时间进行，但需确保所有依照新版认可规范的认证活动能够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

前完成。本中心将依据修订后的体系文件要求，对实施监督审核的认证项目重新进行

合同评审，根据合同评审重新计算的审核人日数，作为监督转换的审核人日数。结合

监督审核转换时，中心除收取正常监督审核费用外，不再收取其他费用。 

5、对于结合专项审核转换的 ISMS 领域获证组织，本中心将依据修订后的体系文

件要求对认证项目重新进行合同评审，审核人日同监督审核人日数，并与获证组织签

订专项审核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收取费用。 

6、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本中心将不再安排依据旧版认可规范实施的审核活动。 

五、其他注意事项 

1、依照新版认可规范实施认证活动的人员的能力须经中心专业能力评定委员会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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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虽然本次转换不涉及认证依据的变化和认证证书转换，但当获证组织的参考控

制标准除 ISO/IEC 27001 的附录 A 以外，还引用了其他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作为信息

安全控制来源时，本中心可以在认证证书中引用该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此时可能涉

及认证证书的换发。 

 

 

 

 


